附件
市人民政府行政应诉相关事项审批权

	序号
	事项
	审批

	1
	市人民政府作为被告行政应诉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市长

	2
	市人民政府作为被告行政应诉工作中的较大事项。
	常务副市长

	3
	被诉行政行为应诉事务承办单位不明确的，由市法制办根据诉讼事项报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确定。
	常务副市长

	4
	第一审较大案件的答辩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等文书加盖市人民政府公章事项。
	常务副市长

	5
	引发的社会影响重大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等四类案件以及上级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要求市政府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件；市法制办认为市人民政府负责人确有出庭应诉必要的案件。
	常务副市长

	6
	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不服，要求上诉的案件，由市法制办审查并提出建议后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常务副市长

	7
	应诉事务承办单位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或者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报请市人民政府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常务副市长

	8
	原告或者有关当事人拒绝履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的案件，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的建议。
	常务副市长

	9
	人民法院向市人民政府发送司法建议书的回复意见。
	常务副市长

	10
	决定败诉案件问责追责事项。
	常务副市长

	11
	原告或者有关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第二审答辩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等文书加盖市人民政府公章事项。
	市政府秘书长

	12
	信息公开案件以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一般性案件，答辩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等文书加盖市人民政府公章事项。
	市政府秘书长

	13
	只涉及行政应诉程序性事项及加盖市人民政府公章事项。
	市政府秘书长


注：市政府办公厅、市法制办和其他应诉事务承办单位，根据上述事项审批权限报市政府领导同志审批，市政府办公厅按照领导批示加盖市人民政府公章。
